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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公布 2021 年 
校级教改课题评选结果的通知 

 



教改课题实行开题报告制度和年度报告制度，由课题承

担学院组织实施。课题应在立项 6个月内开题，开题报告主

要应就课题研究目标、内容、方法、组织分工、进度安排、

经费分配、预期成果等进行报告。立项满 1年，课题主持人

应向学院提交年度研究报告。 

立项课题的研究实行主持人负责制，主持人的贡献应在

结题成果中占有显著份额。课题到期应完成“课题申报书”

中确定的研究目标和实施方案，形成完整的研究成果，方可

申请结题。 

3.经费资助 

本次课题经费学校资助一般课题 0.5万/项。采取学校与

学院共同资助方式，各学院要结合自身安排配套经费，确保

项目完成预期工作目标，按时保质结题，并加强对项目经费

的管理，专款专用，提高效益。 

二、其他事项 

各学院要按照相关文件要求，认真开展课题研究工作，

确保所有立项课题建设取得成效。 

 

附件：1、2021 年校级教改课题立项项目一览表 

2、2021年校级教改课题开题报告（样式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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